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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加强建筑渣土管理工作的意见
周政发〔2013〕97号

各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区政府有关部门，有关单位：

为有效规范建筑渣土运输处置管理，维护整洁、优美、文明、有序的城市形象，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我区实际，现就加强建筑渣土管理工作制定如下意见：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牢固树立“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理念，按照“抓两头、控中途”总体要求，逐步形成源头控制有力、运输监管严密、消纳处置有序的建筑渣土全程管理长效机制，有效监控建筑渣土超载、渣土散落现象，切实维护良好市容环境。

二、工作措施

（一）明确管理主体，确定处置范围。城区及北郊镇、南郊镇、经济开发区建筑渣土由区环卫局统一管理、消纳、处理。王村镇政府负责辖区范围内建筑渣土处理工作。具体负责建筑工地、市政道路、园林绿化、河道清挖、管网施工和拆迁装修等渣土管理，建设规范的建筑渣土处理场。

（二）加强日常检查，实施全程监管。将建筑渣土处置审批作为施工备案前置条件，住建、环保、规划部门严把源头审批关。具体办理程序如下：

1.建设单位持计算土石方工程地形图、基础工程建筑结构施工图、建筑渣土处置计划，向区环卫局提出申请，按规定预缴清运处置保证金，区环卫局出具缴费凭证，发放《建筑渣土处置手续证明》，组织符合标准的运输车辆对建筑渣土统一运输、消纳和处理。

2.建设单位持《建筑渣土处置手续证明》及相关手续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办理施工许可。

3.工程竣工后，区环卫局对建筑渣土处置情况进行验收，包括三个方面：施工期间渣土暂存、处置是否存在违规行为；现场勘验是否存在渣土就地掩埋或造成扬尘污染行为；建设单位是否及时缴纳相关费用等。经验收合格后，及时发放《建筑渣土处置合格意见书》。对违背或不配合的建设（施工）单位，纳入区建设（施工）企业诚信档案，并计入不良记录，优胜劣汰。

（三）规范运输管理，防止撒漏污染。区环卫局建立运输公司名录，由区环卫局通过公开招标或竞争性谈判方式确定，并向社会公布。需运输和处置渣土的建设（施工）单位提出申请后，由区环卫局与名录范围内运输公司签订承运合同，统一运输处置。纳入名录的运输公司须符合以下条件：

1.依法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符合国家对货物运输企业有关规定，并符合工商注册条件。

2.具有一定运输经营能力，运输车辆一般不少于20辆。具有与经营规模相适应的办公场所及专职经营管理、安全管理人员和健全的安全管理制度。

3.车辆手续齐全，具备统一颜色、统一外观标识、统一顶灯、统一加挂建筑渣土运输专用标识等“四统一”条件，运输车辆须具备全密闭运输机械装置，配备GPS定位系统。

4.运输车辆驾驶员具有三年以上驾驶大型车辆的经历，无承担全部责任或主要责任的致人死亡的道路交通事故记录。

5.法律、法规规定的其它条件。

（四）加大联合执法，严查违规违章。建立住建、城管执法、交通运输、交警、环卫等部门密切合作、联动高效的工作机制，由区环卫局协调有关部门每月至少组织一次联合执法检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各部门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罚：

1.施工单位未硬化出入通道，未安装远程视频监控和清洗设备或沉淀池，未安排清扫保洁人员，不能保持施工场所和周围环境整洁的。

2.产生建筑渣土的工地未设置封闭式围挡或围挡设置低于1.8米的。

3.施工现场应该采取遮盖、密闭、喷洒、冲洗、绿化、防尘措施而未采取的。

4.运输渣土车辆在运输过程中，出现带泥上路，污染路面，沿途丢弃、遗撒的。

5.运输车辆未安装密闭运输机械装置、GPS定位系统，未按照指定时间和路线行驶的。

6.施工单位未取得《建筑渣土处置手续证明》，擅自运输建筑渣土或将建筑渣土交由未进入名录公司运输的。

7.转让、涂改、伪造《建筑渣土处置手续证明》和通行证件等有关文件或未达到“四统一”条件的。

8.运输车辆存在无牌、套牌、遮挡号牌、无证驾驶、闯信号灯、超速、超载等违法违章行为的。

9.其他违反建筑渣土管理法律、法规、规章行为的。

三、责任分工

1.区公安分局负责依法查处渣土治理中不服从管理及暴力抗法等违法行为。

2.区住建局负责建筑工地封闭式围挡设置、出入口路面硬化、远程视频监控安装、车辆冲洗设备配置的监督检查，负责河道清挖淤泥处置工作。

3.区交通运输局负责指导、监督区域内运输车辆加盖密闭设备工作，对建筑渣土运输单位车辆、从业人员资质进行审查管理，核准道路运营资格。

4.区环保分局负责审批建设项目环评文件，对建设项目扬尘污染控制提出要求并加强日常监管，对未按照审批文件要求建设、未采取必要污染防治措施造成环境污染的项目，依据《山东省扬尘污染防治管理办法》予以处罚。

5.区城管执法局负责对车辆带泥上路、抛洒、偷倒、乱倒建筑渣土等违法行为进行处罚。

6.区房管局负责国有土地上的房屋拆除工地的标准化管理及拆迁垃圾的监管处置工作。

7.区环卫局负责制定年度建筑渣土处置计划，定期公布建筑渣土倾倒场所具体位置和可消纳量，并负责倾倒场所内建筑渣土处理。

8.区园林局负责对损毁的绿化植被进行恢复，防止绿化浇灌造成路面泥沙污染，做好绿化施工现场渣土处置工作。

9.周村规划分局负责加强建设工程规划许可管理，建设单位须持有环卫部门核发的建筑渣土处理证明，方可办理放线施工许可。

10.周村交警大队负责办理建筑渣土运输车辆准运手续和年检工作，确定运输时段和运输路线，依法查处违反规定路线、行驶时间和超载等违法违章行为。运输车辆必须安装GPS定位系统，否则不予年检。

11.周村公路分局负责路域环境的综合整治及公路破损的养护修复工作。

12.王村镇政府负责辖区建筑工程、拆迁等产生的建筑渣土统一消纳处理，建设规范的建筑渣土处理场，要求建设单位办理相关手续，落实建筑渣土的清理、清运和处理工作。

13.供暖、供电、供水、燃气企业在管网施工前须到区环卫局办理施工渣土处置手续后方可施工。

四、保障措施

（一）健全组织机构，完善工作方案。成立全区建筑渣土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具体负责指导协调全区建筑渣土管理工作。有关部门单位要将建筑渣土管理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根据部门职责，研究制定切实可行的工作方案，做到目标明确，重点突出。

（二）提高处置标准，明确管理目标。产生建筑渣土的工地要达到“三不开工、四不出门、五个一”的要求。“三不开工”即未落实渣土倾倒点不得开工、未缴纳渣土处置费不得开工、现场管理人员不到位不得开工；“四不出门”即运输车辆装载过满不能出门、不密闭运输不能出门、车体不整洁带泥上路不能出门、手续不齐全不能出门；“五个一”即要有一组管理人员、一条硬化路、一个清洗站点、一本车辆登记本、一块车辆标识牌。处置建筑渣土1万立方米以上的建筑工地，出入口硬化不少于长15米、宽6米的道路，并按标准安装远程视频和水冲设备。

（三）密切协调配合，严格考核奖惩。建立建筑渣土处置审批联席会议制度，每月召开一次联席会议，听取相关单位对建筑渣土处置管理的意见建议，协调推进渣土管理工作。加大督察力度，对建筑工地、运输环节、消纳处置实施全程执法检查。强化渣土运输道路保洁工作，完善应急预案，配齐人员和设备，确保应急处理工作及时到位。将建筑渣土管理处置工作纳入对有关部门单位年度目标管理考核体系，对执法有力成绩突出的给与加分，对推诿扯皮、管理不严、责任不强，以及工作无计划、无行动的给予通报批评，并按有关规定给予党纪政纪处分，确保建筑渣土管理规范有序。

（四）畅通投诉渠道，加大监督力度。管理办公室建立投诉举报制度，延伸检查触角，接收公众对建筑渣土运输处置违法、违规行为的投诉举报。举报电话：6400077，凡事实清楚，一经查实，给予举报人500元现金奖励；实行“源头追查”制度，有效遏制违法违规行为发生。

（五）加大宣传力度，营造舆论氛围。管理办公室及相关部门要广泛宣传建筑渣土管理工作的重要意义、措施要求，联合新闻媒体，加大对建筑渣土处置过程中违法违规行为的曝光力度，切实发挥舆论监督导向作用，不断巩固整治成果，对渣土运输和管理保持常态化长效监控。

本意见自2013年9月1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18年8月31日。

附件：周村区建筑渣土管理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周村区人民政府

2013年8月1日

附件

周村区建筑渣土管理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组  长：王怀志  区政府副区长

副组长：高书欣  区环卫局局长

成  员：张国华  区公安分局局长

        李新业  区住建局局长

        张明俊  区交通运输局局长

        姚长福  区环保分局局长

        李长林  区城管执法局局长

        曲庆霞  区房管局局长

        韩  锋  区园林局局长

        朱向军  周村规划分局局长

        孙  奇  周村交警大队大队长

        孙  杰  周村公路分局局长

        张开俊  王村镇镇长

        王永庆  南郊镇镇长

        卢永财  北郊镇镇长

        李永凯  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城北路街道

                办事处主任

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区环卫局，高书欣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
——————————————————————————————
抄送：区委办，区人大办，区政协办，区纪委办，区人武部，区法院，

区检察院。

——————————————————————————————
周村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3年8月1日印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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